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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凱基人壽天天開鑫利率變動型終身保險－定期給付型
【備查日期及文號】111.12.01中壽商一字第1113000219號
【修正日期及文號】�114年01月01日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13年09月23日金管保壽字第1130427324號函修正
【主要給付項目】�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完全失能保險金、生存保險金、

祝壽保險金、二至六級失能豁免保險費、增值回饋分享金
 ө劥⥃ꦖ捀♶ⴕ秋⥃ꦖ㋲，♶⿮⸈秋ⵄⴕꂂ，⚛搂秋ⵄ窍➰갪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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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基人壽之資訊公開說明，請查閱凱基人壽企網https://www.kgilife.com.tw或洽免費申訴電話0800-098-889。
凱基人壽總公司：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135號3、4、5、6、7樓    傳真：(02)2712-5966    電子信箱：services@kg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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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
範例

王先生（40歲）投保「凱基人壽天天開鑫利率變動型終身保險－定期給付型」，投保時之保險金額新臺幣（下同）1,022,770
元，繳費期間2年期，原始年繳保費為518,135元，經相關費率折減後（註1），首、續期年繳保費為500,000元，相關範例數
值如下。（假設投保後未來各保單年度宣告利率2.48%，增值回饋分享金第1～6保單年度選擇以繳清保險方式增加保險金額，
第7保單年度（含）以後選擇現金給付）

鏽��以上範例適用高保費費率折減2.5%，且假設適用首、續期指定金融機構帳戶自動轉帳，適用費率折減1%，⟃♳眕⢿⫦⣘⿮罌。
鏽��以上範例累計增加保險金額、累計增加保險金額對應之現金價值係已包含下一保單年度起生效之增額繳清保險金額；以上範例壽險保障（含基本保險

金額、累計增加保險金額）、累計增加保險金額對應之生存保險金給付數值係未包含下一保單年度起生效之增額繳清保險金額所對應部分；各項實際
給付金額須以計算當時之實際累計增加保險金額為準，⟃♳眕⢿侸⧩⫦⣘⿮罌。

鏽��上表次年度期初現金價值(含基本保險金額、累計增加保險金額)為已繳交應繳之次年度保費且屆滿次一年度第一天後所計得之數額。
鏽��以上範例係假設於投保後未來各保單年度，凱基人壽各年之宣告利率係以2.48%為例及所有條件假設如上所示之試算結果。⟃♳眕⢿之䎃䏞劣㟞

⧩㔐꺈ⴕ❧ꆄ捀⧺鏤侸⧩，⫦⣘⿮罌，實際數值會因各年之宣告利率不同而有差異，未來各保單年度之宣告利率以實際宣告之數值為準，不
同的假設條件將產生不同的試算結果。

鏽��以上範例之基本保險金額對應之現金價值、累計增加保險金額對應之現金價值、年度末現金價值(含基本保險金額、累計增加保險金額)及次年度期初
現金價值(含基本保險金額、累計增加保險金額)等相關數值係未包含生存保險金。

鏽��以上範例壽險保障、現金價值、祝壽保險金依保單條款約定給付。
鏽��若保戶辦理減額繳清保險或展期定期保險時，以上範例將不適用。
鏽��以上範例祝壽保險金之給付時點為契約有效期間內，被保險人保險年齡達一一○歲之保單週年日且仍生存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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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0 500,000 326,161 7,568 7,044 6,548 - - 7,568 7,568 707,961 332,709 333,799
2 41 1000,000 708,677 15,137 22,529 20,815 104 - 15,241 22,809 1,353,381 729,492 729,521
3 42 1000,000 703,870 15,137 38,249 35,097 333 - 15,470 38,279 1,364,532 738,967 879,727
4 43 1000,000 838,774 15,137 54,207 49,393 566 - 15,703 53,982 1,375,504 888,167 962,752
5 44 1000,000 906,686 15,137 70,408 63,691 802 - 15,939 69,921 1,386,283 970,377 979,708
6 45 1000,000 917,629 6,546 70,408 63,811 451 14,767 6,997 76,918 1,396,863 981,440 990,771
7 46 1000,000 928,573 6,546 70,408 63,923 451 14,792 6,997 83,915 1,399,270 992,496 992,520
8 47 1000,000 930,209 6,546 70,408 64,036 451 14,818 6,997 90,912 1,401,780 994,245 994,269
9 48 1000,000 931,641 6,546 70,408 64,135 451 14,841 6,997 97,909 1,403,861 995,776 995,799
10 49 1000,000 933,073 6,546 70,408 64,233 451 14,864 6,997 104,906 1,406,045 997,306 997,330
20 59 1000,000 950,767 6,546 70,408 65,451 451 15,144 6,997 174,876 1,227,857 1,016,218 1,016,242
30 69 1000,000 968,461 6,546 70,408 66,669 451 15,423 6,997 244,846 1,146,309 1,035,130 1,035,153
40 79 1000,000 986,666 6,546 70,408 67,923 451 15,711 6,997 314,816 1,093,178 1,054,589 1,054,613
50 89 1000,000 1,001,292 6,546 70,408 68,929 451 15,943 6,997 384,786 1,098,754 1,070,221 1,070,243
60 99 1000,000 1,010,497 6,546 70,408 69,563 451 16,088 6,997 454,756 1,093,178 1,080,060 1,080,081
70 109 1000,000 - 1,029,316 70,408 - 70,859 16,283 1,100,175 1,617,904 1,100,17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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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元

（無相當日者，改以該月之末日為準）凱基人壽依本契約約定
主動以現金給付增值回饋分享金予要保人。要保人另可選擇
於被保險人保險年齡到達五十五歲之保單週年日後，採「月給
付」週期給付該保單週月日之增值回饋分享金，爰此凱基人壽
應於被保險人保險年齡到達五十五歲保單週年日之次一保單
週月日起，於每一保單週月日依本契約約定主動以現金給付該
保單週月日之增值回饋分享金予要保人。
若增值回饋分享金低於新台幣（以下同）一仟元時，則依保單
條款第十條第一項第四款儲存生息至累積達一仟元（含）以上
之保單週年（月）日給付，或至被保險人身故、完全失能、保險
期間屆滿或本契約終止時，凱基人壽應主動一併給付。
要保人如未選擇增值回饋分享金給付週期，則依「年給付」方
式辦理。

(4)�儲存生息︰自第七保單年度起，增值回饋分享金將按各保單年
度期初當月之宣告利率，以年複利方式儲存生息至要保人請求
時給付，但要保人請求給付之金額需達一仟元（含）以上，或
至被保險人身故、完全失能、保險期間屆滿或本契約終止時，
凱基人壽應主動一併給付。
增值回饋分享金選擇以儲存生息方式給付者，凱基人壽於給付

增值回饋分享金：

Ԯ保單年度之增值回饋分享金，係指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每一保單
年度屆滿且被保險人仍生存時，按本契約各該年度期初當月之宣
告利率減去本契約預定利率（2年期：年利率1.00%、6年期：年利
率1.75%）之差值，乘以各該年度「期末保單價值準備金」後所得
之金額。

ԯ前述宣告利率若低於本契約之預定利率，則以本契約之預定利率
為準。

԰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凱基人壽依要保人申請投保時，所選擇之方
式及週期給付增值回饋分享金︰
(1)�抵繳應繳保險費。但如要保人依保單條款第十三條第一項第四

款豁免保險費或保單條款第二十六條約定向凱基人壽申請辦
理減額繳清保險或繳費期滿後仍屬有效的契約，則凱基人壽
依保單條款第十條第一項第二款以繳清保險方式增加保險金
額辦理。

(2)�以繳清保險方式增加保險金額：凱基人壽於每一保單年度屆
滿時，以該保單年度之增值回饋分享金為躉繳純保險費，計算
自下一保單年度起生效之增額繳清保險金額。但被保險人為
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應依保單條款第十三條約定辦理。

(3)�現金給付︰自第七保單年度起，於每一保單週年日之相當日

增值回饋分享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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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完全失能保險金」、
「祝壽保險金」時，一併將當時已累積之增值回饋分享金給付
予該保險金受益人。但於要保人請求或本契約因保單條款第七
條第十項、保單條款第九條之約定終止或有保單條款第二十一
條第一項各款約定之情形時，則給付予要保人或應得之人。

Ա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被保險人保險年齡到達十六歲之保單週年
日前，其增值回饋分享金採抵繳應繳保險費方式。但如要保人依
保單條款第十三條第一項第四款豁免保險費或保單條款第二十六
條約定向凱基人壽申請辦理減額繳清保險或繳費期滿後仍屬有
效的契約，其增值回饋分享金以保單條款第十條第一項第四款儲
存生息方式辦理，並於被保險人保險年齡到達十六歲之保單週年
日時，一次計算自該日起生效之增額繳清保險金額，其後保單年
度適用要保人選擇之方式給付增值回饋分享金。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且保險年齡到達十六歲之保單週
年日前身故或致成完全失能（完全失能程度為保單條款附表一
「失能程度表」中所列七項之一者），凱基人壽應退還或給付依
保單條款第十條第一項第四款儲存生息方式累計之增值回饋分享
金。

Բ凱基人壽依保單條款第八條約定解除本契約時，不負給付增值回
饋分享金之責任。

之一點四五(元以下無條件進位)乘以已經過保單年度數。
◆第六保單年度起：「表定年繳保險費」之百分之一點三五乘

以「繳費期間」。
ӹ✳荛Ⱉ秹㣟腋鞓免⥃ꦖ費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且在繳費期間內，因保單條款第
二條約定之疾病或傷害，經醫院醫師診斷確定致成保單條款附
表二「二至六級失能程度表」所列失能程度之一者，凱基人壽
將自被保險人診斷確定失能之翌日起，豁免本契約「基本保險
金額」對應之續期應繳付之各期保險費（不含其他附約及附加
條款），但當期已繳付之未到期保險費將不予退還，本契約繼
續有效。
要保人若依保單條款第十三條第一項第四款之約定豁免保險費
後，不得再依保單條款第二十六條辦理「減額繳清保險」及保
單條款第二十七條變更為「展期定期保險」。

ӹ牝壽⥃ꦖꆄ
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被保險人之保險年齡到達一一○歲之保單
週年日且仍生存時，凱基人壽應分別按「基本保險金額」及
「累計增加保險金額」對應之「當年度保險金額」，再依其總
和給付「祝壽保險金」且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鏽：凱基人壽依保單條款第十三條約定給付「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
保險金」、「完全失能保險金」、「祝壽保險金」任何一項保險金
者，不再負各項給付之責。

ӹ魨佦⥃ꦖꆄ或㋩袱費欽⥃ꦖꆄ、㸤㣟腋⥃ꦖꆄ
一、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身故或經醫院醫師診斷確定

致成完全失能（完全失能程度為保單條款附表一「失能程
度表」中所列七項之一者），凱基人壽分別以身故當時或
完全失能診斷確定時「基本保險金額」及「累計增加保險
金額」對應下列三者之最大值，再依其總和給付「身故保
險金」或「完全失能保險金」且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1.「當年度保險金額」
2. 保單價值準備金乘以「保價係數」
3.「已繳年繳化保險費」乘以一點零三倍扣除期末生存保險
金總額後之餘額。
本契約歷年「基本保險金額」對應之「身故保險金」例表
如保險單所載。
本契約歷年「基本保險金額」對應之「完全失能保險金」
同保險單所載歷年「身故保險金」例表。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且於繳費期間內身故或致成完
全失能（完全失能程度為保單條款附表一「失能程度表」
中所列七項之一者），本契約當期已繳付之未到期保險費
將不予退還。

二、訂立本契約時，以實際年齡未滿15足歲之未成年人為被保
險人，除喪葬費用之給付外，其餘死亡給付之約定於被保
險人滿15足歲之日起發生效力；被保險人滿15足歲前死亡
者，其「身故保險金」變更為「喪葬費用保險金」。

三、訂立本契約時，以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為被保險人，其
「身故保險金」變更為「喪葬費用保險金」。

四、前述「喪葬費用保險金」依保單條款第十三條約定辦理。
ӹ欰㶸⥃ꦖꆄ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每一保單週年日仍生存時，凱
基人壽自第一保單週年日（含）起，於每一保單週年日給付
「生存保險金」至被保險人之保險年齡到達一一○歲之保單週
年日止。
前述所稱「生存保險金」係指「基本保險金額」（以每萬元為
單位）及「累計增加保險金額」（以每萬元為單位）分別乘以
下列比例所得數額後之總和：

（一）繳費期間為二年者：
◆第一保單年度：「表定年繳保險費」之百分之一點四五(元以

下無條件進位)。
◆第二保單年度至第五保單年度：「表定年繳保險費」之百分

之一點四五(元以下無條件進位)乘以「繳費期間」。
◆第六保單年度起：「表定年繳保險費」之百分之零點六三(元

以下無條件進位)乘以「繳費期間」。
（二）繳費期間為六年者：
◆第一保單年度至第五保單年度：「表定年繳保險費」之百分

保險給付：

ӹ荈ⴕ劍㹁劍窍➰開㨥傈饱，凱基➂壽⣜ⴕ劍㹁劍⥃ꦖꆄ窍➰劍
꟦⿻⥃㋲哭妵痧✳哭㹁纏之ⴕ劍㹁劍⥃ꦖꆄ갸㹁ⵄ桧㼟䭸㹁⥃
ꦖꆄ䳖皿䧭嫦䎃䎃ⴲ䥰窍➰之ꆄ겙，䭾秉㹁㼟嫦劍ⴕ劍㹁劍⥃
ꦖꆄ窍➰✮「渤人。ⴕ劍㹁劍⥃ꦖꆄ窍➰劍꟦㾂怏儘，劥㤏秉
⽰遤穅姺。
凱基➂壽⣜⥃㋲哭妵痧⼧♲哭秉㹁鎙皿之չ魨佦⥃ꦖꆄպ♶
わչ㋩袱費欽⥃ꦖꆄպ，㼟ぐ「渤人䥰䖤之魨佦⥃ꦖꆄ䩾ꤑ
ぐ「渤人之䭸㹁⥃ꦖꆄ䖕，⦩剤긅겙儘，䥰㼟鑪긅겙窍➰✮ぐ
「渤人。
凱基➂壽⣜⥃㋲哭妵痧⼧♲哭秉㹁鎙皿之չ㸤㣟腋⥃ꦖꆄպ
䩾ꤑ鄄⥃ꦖ人之䭸㹁⥃ꦖꆄ䖕，⦩剤긅겙儘，䥰㼟鑪긅겙窍➰
✮鄄⥃ꦖ人。
鎙皿ⴕ劍㹁劍⥃ꦖꆄ之䭸㹁⥃ꦖꆄ⡜倴倞荩䍤⼧蠝⯋或嫦䎃窍
➰之ⴕ劍㹁劍⥃ꦖꆄ⡜倴倞荩䍤Ⰽ蠝⯋罏，凱基➂壽㼟♧妄窍
➰䭸㹁⥃ꦖꆄ✮劥㤏秉「渤人，ⴕ劍㹁劍窍➰之秉㹁⽰遤穅
姺。
鄄⥃ꦖ人魨佦或荞䧭⥃㋲哭妵꣡邍♧䨾⴪㸤㣟腋玑䏞之♧
罏，銴⥃人♶䖤隶刿或穅姺劥㤏秉，⚂♶䖤⟃⥃ꦖ㤏秉捀颶，
ぢ凱基➂壽⦶妵。

鏽�：指定保險金：係指符合本契約「身故保險金」（不含「喪葬費用保險
金」）或「完全失能保險金」申領條件時，以該保險金各受益人得
受領之保險金乘以於要保書、約定書或另行批註約定之比例所得之金
額；該金額係作為凱基人壽分期定期給付每期應給付予受益人保險金
之換算依據。

鏽�：分期定期保險金預定利率：係指凱基人壽於「分期定期給付開始日」
用以計算分期給付金額之利率。該利率係以「分期定期給付開始日」
凱基人壽公告於凱基人壽網站之利率為準。

鏽�：分期定期給付開始日：係指要保人與凱基人壽約定開始分期定期給付
「指定保險金」之日。但該給付開始日不得晚於受益人備齊本契約給
付申領文件之日起15日。

鏽�：分期定期保險金給付期間：係指依本契約要保書或約定書約定之給付
期間，該期間為五年、十年、十五年、二十年及二十五年等五種選
擇，如該期間有所變更時，則以變更後並批註於保險單之期間為準。

分期定期保險金給付：

宣告利率
⤚䭸凱基➂壽倴劥㤏秉欰佪傈或ぐ⥃㋲鹋䎃傈湱殹傈之殹剢
⟨㹒デ，欽⟃鎙皿⿻稡琎㟞⧩㔐꺈ⴕ❧ꆄ之ⵄ桧。鑪ⵄ桧⤚⣜
亙劥㤏秉䨾㿂䌙䨩稡琎資欴涸朜屣⚛⿮罌市㜥ⵄ桧鎎㹁之。
殹剢⟨㹒デⵄ桧㼟倴嫦剢痧♧⦐斊噠傈公デ倴凱基➂壽網
畀。



��消費者投保前應審慎瞭解本保險商品之承保範圍、除
外不保事項及商品風險。

��本商品簡介係由凱基人壽核定後統一提供，僅供客戶
參考，詳細內容以保單條款為準。

��劥㉂ㅷ竤凱基➂壽ざ呔砞縭人㆞增鋕ⰦⰉ㺂噠䊺痘ざ♧菛礶皿⾲
⵱⿻⥃ꦖ岁⟂，䟂捀焷⥃奚渤，基倴⥃ꦖ公司莅嶋費罏邂䎂㼩瘞
⾲⵱，嶋費罏➠䥰鑬⸈閱隡⥃ꦖ㋲哭妵莅湱ꡠ俒⟝，㻤䢆鼇乵⥃
ꦖ㉂ㅷ。劥㉂ㅷ㥶剤贡⩝♶㻜或麬岁䞕✲，䥰歋凱基➂壽⿻頾顑
人⣜岁頾顑。

��䫏⥃䖕鍑秉或♶糒糵粿費〳腋♶ⵄ嶋費罏，請䢆鼇痘ざ꨾宠之⥃
ꦖ㉂ㅷ。

��⥃ꦖ㤏秉ぐ갪奚ⵄ纏⹡涼鑬⴪倴⥃㋲哭妵，嶋費罏⹡䗳鑬⸈閱隡
✫鍑，⚛䪾䳣⥃㋲㤏秉丶ꌼ之儘佪佐ⵌ⥃㋲绕傈饱皿⼧傈Ⰹ

��劥㉂ㅷ捀⥃ꦖ㉂ㅷ，「人魨⥃ꦖ㸞㹁基ꆄ⥃ꥻ，⚛ꬌ㶸妵갪湡，
佦♶「㶸妵⥃ꦖ之⥃ꥻ。

��人壽⥃ꦖ之娦❗窍➰⿻䎃ꆄ⥃ꦖ之焷㹁䎃ꆄ窍➰倴鄄⥃ꦖ人娦❗
䖕窍➰倴䭸㹁「渤人罏，⣜⥃ꦖ岁痧♧涰⼧✳哭鋊㹁♶䖤⡲捀鄄
⥃ꦖ人之鼍欴，䟂㥶嶍剤鋊鼚鼍欴玅瘞玅䯪䞕✲罏，珮䗚堥ꡠ➠
䖤⣜亙剤ꡠ玅岁鋊㹁或秝玅罏奚ⵄ⥃隌岁痧♬哭䨾㹁㻜颶铭玅⾲
⵱鳵椚㻜⹡♳娦❗窍➰⿻焷㹁䎃ꆄ窍➰⣜㻜颶铭玅⾲⵱呍铭鼍
欴玅之⢿爚䚍呪⢿⿻Ⱖ〳腋⣜㻜颶铭玅⾲⵱呍铭鼍欴玅之⿮罌暶
䗚，請鑬鋅凱基➂壽企網之չ㻜颶铭玅⾲⵱㼠區պ。

��嶋費罏倴飑顠劥㉂ㅷ⵹，䥰鑬閱ぐ珏ꌼ㈒俒⟝Ⰹ㺂，劥㉂ㅷ之
갸㹁費欽桧	갸㹁꣡⸈費欽桧
剓넞�����，剓⡜�����㥶銴鑬
稣✫鍑Ⱖ➮湱ꡠ資訊，請洽凱基➂壽噠⹡㆞、剪⹡⚥䗱、剪⹡
亙럊免➰費電話：������������或凱基➂壽企網網㖧：
IUUQT���XXX�LHJMJGF�DPN�UX，⟃⥃ꥻ䝡涸奚渤。

��劥㤏秉㖈費桧鎙皿儘，窍➰䧭劥䊺罌䣂娦❗膨鷎㔔稇，佦鄄⥃ꦖ
人魨佦或荞䧭劥㤏秉⥃㋲哭妵꣡邍♧䨾⴪㸤㣟腋玑䏞之♧，⣜
劥㤏秉秉㹁罜㤏秉穅姺儘，Ⱖ➮劢窍➰鿈ⴕ搂鍑秉ꆄ。

���劥㉂ㅷ⣜♴⴪公䒭䳷ꪫ⥃䨩倴ぐ湱ꡠ⥃㋲䎃䏞鍑秉ꆄ總걆《ꆄ
겙莅䨾粿⥃費꟦之ꡠ⤚：

  本試算結果僅供消費者參考之用，並非保證

說明：
i＝前一日曆年度之十二個月台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

公司與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三家行庫每月初（每月第一個營業
日）牌告之二年期定期儲蓄存款最高年利率之平均值。（i=1.72%）

CVm＝第m保單年度之年末解約金
GPt＝第t保單年度之年繳保險費
Endt＝第t保單年度之生存保險金

2年期
性別 男性 女性
年齡 5 35 65 5 35 65

保單
年度

1 64% 63% 62% 64% 64% 62%
2 68% 69% 68% 68% 69% 68%
3 68% 69% 68% 68% 69% 68%
4 81% 81% 80% 81% 81% 81%
5 87% 87% 86% 87% 87% 87%

10 86% 86% 84% 86% 86% 85%
15 83% 83% 81% 83% 83% 82%
20 80% 80% 79% 81% 81% 80%

註：依據上表顯示本商品於早期解約對保戶是不利的。

公司Ⰹ鿈㻤呍管號：1-%-������� ��������� 晝
凱基人壽天天開鑫利率變動型終身保險－定期給付型 4/4

ө基劥⥃ꦖꆄ겙：係指保險單所載本契約投保時之保險金額，若該金
額有所變更時，以變更後之金額為準。

ө稡鎙㟞⸈⥃ꦖꆄ겙：係指就每一保單年度屆滿時依保單條款第十條
約定計算所得增額繳清保險金額逐次累計之值，若該金額有所變更
時，以變更後之金額為準。

ө⥃ꦖꆄ겙：係指「基本保險金額」與「累計增加保險金額」二者加
總之值。

ө粿費劍꟦：係指保險單上所記載的繳費年限。
ө㻜ꥹ粿費䎃䏞侸：係指以原定繳費期間、變更為展期定期保險、被

保險人身故或致成完全失能之保單年度四者較早屆至者為準。
ө邍㹁䎃粿⥃ꦖ費：係指本契約訂立時標準體之標準保險費率表所載

之每萬元保險金額年繳保險費。
ө䊺粿䎃粿化⥃ꦖ費：係指被保險人發生約定保險事故時之「基本保

險金額」（以每萬元為單位）及「累計增加保險金額」（以每萬元
為單位），分別乘以「表定年繳保險費」，再乘以要保人「實際繳
費年度數」（未滿一年者以一年計算）後所得之金額。

ө劍劣欰㶸⥃ꦖꆄ總겙：係指按被保險人身故或完全失能(完全失能
程度為保單條款附表一「失能程度表」中所列七項之一者)診斷確
定時之「基本保險金額」及「累計增加保險金額」，分別計算身故
或完全失能診斷確定前已經過年度之「生存保險金」總和。

ө⥃㋲⭆⧩彋⪔ꆄ：係指「基本保險金額」對應之保單價值準備金與
「累計增加保險金額」對應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加總之值。

ө⥃⭆⤚侸：係指被保險人身故或完全失能診斷確定時之保險年齡對
應保單條款附表四「保價係數表」中所列比率。

ө劍劣⥃㋲⭆⧩彋⪔ꆄ：係指依計算增值回饋分享金當時之「基本保
險金額」及「累計增加保險金額」，分別計算該保單年度期末保單
價值準備金加總之值。

ө氭氻：係指被保險人自本契約生效日（或復效日）起所發生之疾
病。

ө⫊㹳：係指被保險人自本契約生效日起，遭受「意外傷害事故」，
因而蒙受之傷害。

ө䠑㢫⫊㹳✲佦：係指非由疾病引起之外來突發事故。
өꄴ䌌：係指領有醫師證書且合法執業者，且非被保險人或要保人本

人者。
өꄴꤎ：係指依照醫療法規定領有開業執照並設有病房收治病人之

公、私立及醫療法人醫院。

名 詞 定 義

凱基➂壽䲿⣘ꆄ輑⿼㊥剪⹡㼠箁捀魨ꥻ罏䲿⣘㼠㿂⥃ꦖ
㉂ㅷ镪鑉，ず儘⛳捀遤⹛♶⤑之⥃䨩⿻��娔⟃♳Ꟁ罏䲿
⣘⥃㋲镪鑉、壜台或ⵌ䏎갸秉剪⹡，䧮⦛㼟⣜䝡꨾宠䲿
⣘䨾꨾⼿⸔⚛㸞䱖㼠人䱺䖊。

凱基人壽金融友善服務專線
免➰費剪⹡㼠箁 � ������������  
嵳㢫镪鑉㼠箁 � 㕜ꥹⱟ焺���������������

ӹ粿費䎃劍、䫏⥃䎃룲⿻䫏⥃ꣳ겙：
粿費䎃劍 䫏⥃䎃룲 䫏⥃ꣳ겙倞荩䍤

�䎃劍
0-70歲 0歲～15歲：10萬～1,000萬

  16歲以上：10萬～2億�䎃劍
ӹ粿費倰䒭：䎃粿、⼱䎃粿、㷎粿、剢粿
ӹ넞⥃費費桧䫔幾：

䎃劍 䫏⥃⥃費倞荩䍤 費桧䫔幾

�䎃劍
20萬≦保費<50萬 1.0%

50萬≦保費 2.5%

�䎃劍
5萬≦保費<15萬 1.0%

15萬≦保費 2.5%
ӹ껷�糵劍䭸㹁ꆄ輑堥圓䌙䨩荈⹛鱲䌙罏，❧剤⥃ꦖ費費桧䫔幾

����。
ӹ倞㤏秉껷劍䥰粿⥃ꦖ費겙⟃⻽妵倰䒭粿❜⚂糵劍粿費倰䒭䱰

䭸㹁ꆄ輑堥圓䌙䨩荈⹛鱲䌙，⚛倴倞㤏秉「椚儘♧⢘增꣡鱲䌙
䱇奚申請冸秉㹁剅罏，❧剤껷劍⥃ꦖ費費桧䫔幾����。

投保規則： 注意事項：

1,2,3,4,5,10,15,20m
i)(1GP

i)(1EndCV
1tm

t

tm
tm =

+
++
+




